附件1

2010年南京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月进度报表

填报单位：                                                                                                                     年     月
	行业和领域
	自查企业    
	自查隐患    
	已完成整改隐患  
	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

	
	
	
	
	隐患     
	其中：

	
	
	
	
	
	落实资金 
	落实责任 
	限期整改    
	制定应急预案
	采取监控措施

	
	（个）
	（条）
	（条）
	（条）
	（万元）
	（条）
	（条）
	（条）
	（条）

	合计
	
	
	
	
	
	
	
	
	

	1、非煤矿山企业
	
	
	
	
	
	
	
	
	

	2、化工生产经营企业
	
	
	
	
	
	
	
	
	

	3、民爆器材生产企业
	
	
	
	
	
	
	
	
	

	4、烟花爆竹企业
	
	
	
	
	
	
	
	
	

	5、建筑施工企业
	
	
	
	
	
	
	
	
	

	6、电力企业
	
	
	
	
	
	
	
	
	

	7、道路运输企业
	
	
	
	
	
	
	
	
	

	8、水上运输企业
	
	
	
	
	
	
	
	
	

	9、农机行业
	
	
	
	
	
	
	
	
	

	10、水  库
	
	
	
	
	
	
	
	
	

	11、学校、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
	
	
	
	
	
	
	
	
	

	12、中央企业
	
	
	
	
	
	
	
	
	

	13、其  他
	
	
	
	
	
	
	
	
	

	
	
	
	
	
	
	
	
	
	

	
	
	
	
	
	
	
	
	
	


单位负责人（签字）：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2010年南京市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登记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      月    日
	单 位 名 称
	

	单 位 地 址
	
	单位负责人
	

	隐患整改工作

联 系 人
	
	工作电话
	

	
	
	手机号码
	

	隐患具体

情况说明
	

	隐患可能
引发的后果
	

	完成整改时限
	预计        年    月    日前完成整改

	整改所需经费
	整改该隐患所需经费约为          万元

	目前采取的
防范措施
	

	隐患整改

进展计划
	


填表说明：
1、《2010年南京市安全生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月进度报表》（表一）由各区（县）安委办及纳入市政府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单位负责填写，并于当年每月25日前报市安委办；表中的自查企业，是指各目标管理考核单位及下属企业和各区（县）政府管理企业的统计数；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是指一时难以完成整改，需要实施停产治理的，或易导致事故发生可能并产生严重后果的重大隐患。

2、列入治理计划的重大隐患应同时填写《2010年南京市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登记表》（表二），实行一患一表，要素齐全，并与之对应，于每月25日前一并报市安委办。报表应上报周期内暂未排查发现重大生产安全隐患的单位也必须将“零报表”加盖公章，按期上报市安委办。
3、市安委会办公室地址：建邺区江东中路259号新城大厦27楼2712室

联 系 人：郑仁文     王晓军

电    话：83630356   83630320

传    真：83630321

电子信箱：ajfgc@n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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